第二十四章
王的受審（太二十六57-二十七26）
　　耶穌被捕後，先被帶到前任大祭司亞那家中，他是現任大祭司該亞法的岳父（約十八13及以下）。亞那是個精明的政治家，有點像聖殿組織的「教父」。接著，耶穌被帶往該亞法那裡；到了早上，又被交到公會。之後，他們把耶穌交給彼拉多，彼拉多又想把這事推給希律（路二十三6-12）。但希律又把耶穌送回彼拉多那裡。馬太把焦點放在四個人身上，他們捲入了主的受審和受苦事件。
1.該亞法（太二十六57-68）
　　依照舊約律法，大祭司是終身制，要一直供職直到離世。羅馬佔領以色列後，大祭司的職任開始由政府指定。這樣，羅馬就能保證選出與之合作的宗教領袖。亞那任大祭司的時間是西元6到15年，他的五個兒子和女婿該亞法繼承了他的職任。該亞法從西元18至36年擔任大祭司，但亞那仍是幕後的「太上皇·（見路三2）。亞那和該亞法都屬撒都該教派。他們不相信復活；不相信靈界的存在；除摩西五經外，也不承認舊約其他書卷的權威。主耶穌服侍時，曾兩次推翻的「聖殿貿易」就是由這個家族控制的。當然，能報復仇敵耶穌，這些人是再高興不過了。該亞法此前就明說，他有意要犧牲耶穌來保全整個民族（約十一47-54）。大祭司心急火燎地召聚公會，其中有祭司長、長老和文士（可十四53）。眾人聚集的時候，該亞法和他的助手忙著尋找見證人來指證耶穌。他們已經判定耶穌有罪，現在不過是按照律法走個過場。
　　既然找不到誠實的見證人（這本身證明主是無罪的），他們就找了假見證人來作證。摩西律法規定不可作假見證（申十九15-21），但這些宗教領袖為了達成自己的私欲，不惜扭曲神的律法。兩個人作見證符合了律法的條文，但故意撒謊卻違背了律法的條文和精神。作假見證的人搬出耶穌服侍早期的宣稱，「你們拆毀這殿，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。」（約二19）說話冒犯聖殿是嚴肅的事；後來，正是這項控告導致了司提反的死（徒六12-14，七45-50）。
　　面對這一指控，耶穌選擇了沉默。這應驗了以賽亞書五十三章7節的預言。祂不能否認自己這樣講過，但祂也不會向這些屬世的頭腦解釋祂話語中的屬靈含義。主面對敵人的態度，值得我們每個人效法（彼前二18-23）。
　　看到這招對耶穌不管用，該亞法使出了另一招。他要耶穌起誓證實自己的身份。在今天，我們很難明白當時猶太人對誓言所持的莊重態度。這自然是出於律法的教導（出二十7；利十九12；民三十2）。該亞法知道，耶穌曾宣稱自己是神的兒子（約十30-33），於是逼祂發誓承認。這個狡猾的大祭司知道這次耶穌無法拒絕回答了。耶穌確實承認，祂就是神的兒子。祂把詩篇一百一十篇1節和但以理書七章13節（兩者都是有關彌賽亞的段落）應用在自己身上，預言祂的復活、升天和榮耀的再來。對於信靠祂的人而言，這意味著拯救；但對該亞法而言，卻意味著定罪。該亞法甚至都沒有考慮證據，便下了判決。耶穌被判決後所遭受的欺辱既是非法的，也是極其不人道的。這一切都揭露了這個大祭司內心的邪惡，同時，也應驗了關於彌賽亞的預言（賽五十6）。
2.彼得（太二十六69-75）
　　人們批評彼得「遠遠地」跟著耶酥（太二十六58），但那不是他的錯；他錯在竟然跟了去，他應該逃走！耶穌警告過彼得會不認祂。祂也引用撒迦利亞書十三章7節說「羊就分散」。最後，祂還清楚地份咐門徒不要跟著祂，「就讓這些人去吧」（約十八8-9）。彼得若聽從了主的話，也不至於三次否認主，如此地羞辱辜負他。使徒約翰也令主失望，他跟著彼得進了大祭司的家（約十八15-16）。耶穌曾告誠他們要「警醒禱告」，免得入了迷惑（太二十六41），但他們竟睡著了。結果，他們陷入試探，彼得跌倒了。
　　否認基督是彼得一系列失敗的頂蜂。耶穌第一次告誠彼得，他要被撒但試探時，彼得肯定了自己的信心和忠誠到底的能力。驕傲的彼得竟與神的道爭論！他甚至把其他門徒比在腳下，肯定說即便他們跌倒，他仍會對主忠心。
　　彼得站在仇敵的火旁取暖，這表明他有多失敗。前兩個質問他的人不過是女僕，他竟矢口否認主，這讓他的否認更加恥辱。第三個挑戰來自一個旁觀的男入，他是馬勒古的親戚，彼得曾拔刀傷了馬勒古（約十八26）。這次彼得還是失敗了。儘管耶穌已經復原了馬勒古的耳朵，彼得的魯莽行為還是讓他嘗了惡果。根據馬可福音的記載，雞先後叫了兩次（可十四30）。彼得第三次否認主時，雞叫了第二次（可十四72）。也就是說，雞第一次啼叫是提醒彼得，他本該迅速離開現場。彼得第三次否認和雞第二次鳴叫將試探推向了高潮，彼得最終失敗了。雞叫讓彼得想起耶穌的話。如果彼得記住並聽從耶穌的話，就不至於否認他的主了。就在那時候，耶穌回過頭看著彼得（路二十二61），那個充滿愛的凝視讓這個使徒的心碎了。彼得走到外面，放聲痛哭。
　　耶穌復活以後私下見了彼得，恢復了他的門徒身份（可十六7：林前十五5）；耶穌也當著眾門徒的面挽回了他（約二十一15-19）。在這個艱難的經歷中，彼得學會了幾個重要的功課。他學會了留心聽神的話，警醒禱告，不靠自己的能力。3.猶大（太二十七1-10）
　　猶太公會在早上再次聚集，宣佈了對耶穌的官方判決。這樣，百姓就不會說他們夜間倉促開會是不合法的。現在所有人都能參加。很可能，尼哥底母和亞利馬太人約瑟要麼沒有參會，要麼就是投了棄權票（約十九38-42）。然而，猶太人沒有殺人的權柄（約十八31），於是他們把囚犯送到羅馬巡撫彼拉多那裡。只有彼拉多才能判犯人死刑。
　　這時候，猶大回到了現場。他目睹了這場官方審訊，聽到了對耶穌的判決，意識到耶穌已被判處死刑，不安和悔恨抓住了他的心。馬太福音二十七章3節被翻譯為「後悔」的這個詞，指的不是為罪憂傷，因此帶出心志和行為的改變，而是指導致絕望的懊悔。彼得真正悔改了，耶穌就挽回他；但猶大沒有梅改，這致使他走上自殺之路。
　　猶大用奴隸的價錢賣了耶穌（出二十一32）。在絕望中，猶大將錢扔到聖殿的地板上，就出去了。律法規定，不准把這種被玷污的錢用在聖殿上（申二十三18）。這些領袖在犯罪違背律法的同時，也沒有忘記謹慎遵循其中的條款。他們用這筆錢買了「窯戶的一塊田」，用來埋葬外來的猶太人。
　　使徒行傳一章18至19節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件事。猶大是獨自一人出去的，他心裡滿了對所犯的可怕罪行的憂傷，最終上吊自殺了。很明顯，他的屍體好多天都沒有被人發現，因為人門發現時它已經發腫，腸子也流了出來。或許他上吊的那根樹枝斷了，促成了這個結局。
　　使徒行傳一章18節沒有說猶大是吊死在祭司長買的那塊田裡。若是那樣，這塊田就被玷污了，他們絕不會買這塊田。馬太福音二十七章7節說祭司長買了一塊田；使徒行傳一章18節說，這塊田是用猶大出賣耶穌的錢買的。猶大不可能用那筆錢買地，因為他把錢丟給了祭司長。祭司長把這片墓地叫「血田」，因為它是用「血錢」買來的。猶大自殺又給這名字沾上了更多的「血」，因為買田的錢是他出的。但是，馬太為什麼將這件事與耶利米的預言聯繫起來，而實際上這段話出自擻迦利亞書十一章12至13節？一個可能的解釋是，這個預言是耶利米發出的（注意太二十七9），成為猶太口述傳統的一部分。後來，這個口述傳統又被撒迦利亞書寫了下來。耶利米的確購買過一塊田（耶三十二6及以下），也到過窯匠的家（耶十八1及以下）和埋葬之地（耶十九1-12）。馬太可能是引用這些基本事實，來作為鐵迦利亞所寫預言的背景。
　　4.彼拉多（太二十七11-26）
　　本丟·彼拉多是猶太第六任羅馬巡撫。他故意違背猶太人的律法，惹怒他們，所以不受猶太人歡迎。他不惜殺人來達成自己的私欲（路十三1）。彼拉多的地位一直岌岌可危，一來因為他和猶太人的關係惡劣，二來因為羅馬對猶太的政策一直變來變去。
　　猶太領袖給耶穌列出了三項罪名：誤導以色列民、禁止人納稅給凱撒，還有宣稱自己是王（路二十三2）。這些都是政治指控，羅馬官員有權處理。彼拉多關心的是第三項指控一耶酥宣稱自己是王，這個宣稱絕對是對羅馬的威助。處理好這個「革命分子」，他既能取悅猶太人，又能討凱撒的歡心。
　　他問耶穌，「你是猶太人的王嗎？耶穌給了他一個清楚的回答，「你說的是。然後，耶穌就彼拉多的問題反問他（約十八34-37）。彼拉多腦中的「王」是羅馬意義上的王嗎？如果是，那麼耶穌不是這類王。耶穌向彼拉多解釋，祂的國不屬這世界，祂沒有士兵，祂的跟隨者也不發起戰爭，祂的國是真理的統治。這段對話讓彼拉多確信，耶穌並不是一個危險的革命分子，於是他做出了裁決，「我查不出祂有什麼罪來。」但猶太領袖卻堅持要彼拉多給耶穌定罪。他們重複、放大對祂的指控，提到耶穌來自加利利。這下彼拉多找到了一個擺脫因境的辦法。加利利在希律的管轄權下，之前彼拉多殺掉了希律轄區的幾個人（路十三1），很可能和希律產生了嫌隙。現在，他逮著了一個與希律和好的機會。
　　馬太沒有記載希律安提帕對耶穌的審判（路二十三6-12）。這個希律就是殺害施洗約翰，又揚言要殺掉耶穌的希律（路十三31-32）。耶穌在希律面前沉默無言，因為希律止息了神的聲音。這個王唯一能做的就是嘲弄耶穌，然後把祂送回彼拉多那裡。如果彼拉多曾指望借此擺脫這個麻煩，那麼他該失望了。但是，這一招的確修復了兩個統治者之間的不和。
　　彼拉多既想解決問題，又不想對耶穌作出明確的裁決。作為羅馬巡撫，他的職責是依法辦事。但作為一個政治家，彼拉多知道他不得不順應民意。他作出的每個決定，都逼著他作出另一個決定，直到他被自己的逃避所捆綁。他向耶穌提出更多的問題，但耶穌不再作答。
　　彼拉多還有另一個方案：他可以照著猶太人過逾越節的傳統，釋放一個囚犯。他沒有選擇某個不出名的囚犯，而是故意選了當中最臭名昭著的巴拉巴。這人是個強盜（約十八40），又是殺人的（可十五7）。照他的邏輯，眾人一定會反對釋放巴拉巴，求他釋放耶穌。畢竟，誰會釋放一個被定罪的殺人犯和強盜重返社會呢？可是，彼拉多錯了。儘管耶穌曾服侍眾人，醫治患病的人，甚至讓死人復活，但人們拒絕他，寧願選擇釋放殺人犯。彼拉多意識到一場暴亂正在醞釀之中，他無法容許它的發生。猶太領袖最擔心的就是一逾越節期間發生暴亂（太二十六5），他們逼著彼拉多採取行動。這位巡撫果真行動了，但純粹是權宜之計，而不是本於誠實。他釋放了罪人巴拉巴，把一個無辜的人釘上十字架，而這個人是神的兒子。彼拉多採取了三個步驟，企圖為自己開脫罪責。首先，他洗手，聲明自己在這件事上是無罪的。其次，他明確宣佈耶穌是個義人，其罪不至於死。第三，他提出鞭打耶穌，然後釋放他。但領袖們不接受任何讓步。最後，他們搬出一件致命武器，是彼拉多無法招架的，「你若釋放這個人，就不是凱撒的忠臣。凡以自己為王的，就是背叛凱撒了。」（約十九12）這下，彼拉多無話可說了，他命人把耶穌鞭打了，交給人去釘十字架。
　　猶太人沒有權柄處死犯人，他們不得不尋求羅馬官員的幫助；彼拉多便發佈了死刑令。這一切都應驗了預言。猶太人不用十字架，而是用石頭將罪犯處死。但詩篇二十二篇出自猶太人之手，它形象地描繪了釘十字架的場景。「他們紮了我的手、我的腳」（詩二十二16）。耶穌為了我們成了咒詛，因為「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」（加三13；申二十一23）。但神仍在借此做工，要成就祂神聖的旨意。彼拉多知道什麼是對的，卻不去做對的事，他寧可「叫眾人喜悅」（可十五15）。猶大降服於撒但，犯下了滔天罪行（約十三2、27）；彼得順服了肉體，以致三次否認主；彼拉多是屈從於世界，聽從群眾。彼拉多選擇了容易的路，卻不是正確的路。結果，他處決耶穌的臭名將永遠留在歷史中。
研習題
　　1.人指控耶穌說話干犯聖殿時，祂為何閉口不語？
　　2.耶穌警告彼得會否頭他時，為什麼彼得沒有聽從祂？
　　3.猶太公會為什麼把耶穌送到彼拉多那裡？
　　4.當猶大意識到耶穌就要受死時，他為何感到不安？推道他不知道結果會這樣？
　　5.彼拉多是怎麼看耶穌的？
　　6.猶太人的反應為什麼讓彼拉多大吃一驚，並迫使他改變了計劃？
　　7.彼拉多為什麼聽從群眾的要求，卻沒有做他知道正確的事？
　　8.我們能從彼拉多那裡學到什麼教訓？
　　9.我們能從俊得那裡學到什麼教訓？
　　10.我們怎麼知道在一切的事上，神都在為我們的益處做工？



第二十五章王的受苦與受死
（太二十七27-66）
　　馬太福音和其他三部福音書都記載了耶穌受苦受死的歷史事實。至於這一事件的神學意義，則留給新約書信的作者去解釋。歷史陳述是「耶酥死了」，神學解釋說，「基督……為我們的罪死了」（林前十五3）。讓我們來思想主耶穌在那天所遭受的各種痛苦。
　　1.被兵丁戲弄（太二十七2730）
　　羅馬官方對耶穌的控告是，他宣稱自己是猶太人的王（太二十七37）。士兵抓住這一控告，向王表示「做意」。對一個被鞭打過的無辜囚犯來說，這是一種很殘酷的方式。但彼拉多卻對此不聞不問，他很慶倖終於擺脫了這個犯人。首先，土兵門脫掉了耶酥的衣服，給他穿上一件士兵穿的舊袍子。試想一下，和平之君（賽九6）竟被迫穿上廢舊的軍裝！馬太描述這件袍子是朱紅色的，但馬可說這件袍子是紫色的。其實兩者並不衝突；用「紫紅色」來形容一件褪色的袍子是恰當的。想像一下，當這件袍子被扔在主血淋淋的身體上時，他是怎樣的感受！王都有冠冕，於是士兵用荊棘編了一個冠冕，戴到耶穌頭上。他們又把一根葦子塞到他手裡，跪在他面前，威著說，「恭喜，猶太人的王啊！·他們重複著這虛假的敬禮，卻不知道他們所嘲諷的這一位真是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。接著，他們又做了一件事，這是臣民絕不會對王做的：他們吐睡沫在他的臉上，又用葦子打他的頭。一些士兵跪在他面前，另一些士兵向他吐睡沫或打他的頭（賽五十6）。耶穌默不作聲地忍受了這一切的羞辱和疼痛，不發一言，也不還擊（彼前二18及以下）。他的順服絕不是懦弱的表現，而是剛強的彰顯。　　2.被釘十字架（太二十七3138）
　　十字架是最羞辱、最痛苦的死刑方式。耶穌不只為我們死，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」（胖二8）。羅馬公民通常不會被處以十字架的刑罰。實際上，這種死刑方式太丟臉，上流社會從不提及。
　　耶穌被帶出城外，帶到死刑執行地（來十三12-13）。按照要求，犯人要背負自己的十字架（至少背十字架的橫樑），還要把標明自己罪名的牌子掛在脖子上。被釘十字架上的時候，這個牌子要掛在他的頭上，讓眾人看見。
　　馬太的記載說得並不是特別清楚，似乎耶穌背不動他的十字架，因此拖慢了整個隊伍的前行速度。想想他前一晚整夜沒有合限，被鞭打，又被士兵戲弄，想必一定是精疲力竭。開始，耶穌是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出來的（約十九17）。馬可福音十五章22節說，「他們把他帶到各各他」（直譯）。「帶」的意思是「運送、背起」，這暗示在行進過程中，士兵不得不協助耶穌前行。
　　這次的處決不能耽延。逾越節的慶祝活動就要開始，猶太領袖不想他們的聖日被罪犯的死屍褻瀆（約十九31）。為了加快行進速度，士兵把古利奈人西門抓了過來。他本來是到耶路撒冷慶祝逾越節，不料卻被逮住來背他不認識的罪犯的十字架，這對他來說實在是一樁恥辱！但羅馬士兵有權徵用平民（太五41）。馬可提到西門時給人的感覺是，似乎讀這卷福音書的人都認識他，「亞歷山大和魯孚的父親」（可十五21）。顯然，他這兩個兒子是人所熟知的教會成員。這段羞辱的經歷似乎令西門和他的家人歸信了耶穌。他本是到耶路撒冷來獻通越節的羔羊，卻遇到為他而死的神的羔羊。
　　按照慣網，人們會在犯人釘十字架前給他喝麻醉性的東西，以幫助緩解痛苦。但是耶穌拒絕了，他徹底控制身體的機能來遵行神的旨意。這一舉動也應驗了詩篇六十九篇21節的預言。
　　按照兵丁的慣例，他們會在刑場瓜分犯人的物品。這應驗了詩篇二十二篇18節的預言。兵丁抓鬮分完耶穌的衣服之後（約十九23-24），就坐下來，「看守他」（太二十七36）。畢竟，大家都知道這個耶穌會變神跡。沒有人知道他有多少追隨者，說不定當中有些人正密謀營救他。他的門徒中有一個就是奮銳黨人（太十4，奮銳黨的西門）。在反對羅馬政權的事上，這個狂熱的群體從來都是不遺餘力的。結合福音書的記載，我們就會看到人們對耶穌完整的指控，那塊牌子掛在他頭上，寫著「這是猶太人的王，拿撒勒人耶穌」。猶太人不同意彼拉多這麼寫，但這次他態度堅決（約十九21-22）。從某種意義上講，這個頭銜就是第一份成文的「福音單張」。它向與耶穌同釘十字架的一個強盜宣告耶穌就是救主，是君王。強盜勇敢接受了這個資訊，開口求耶穌救他1
3.被猶太人譏誚（太二十七39-44）
　　耶穌不是在遠離耶路撒冷城喧囂的某個僻靜之處被處決的，相反，是在一條大路旁，那天或許有數百人經過。他頭頂的牌子是用希臘文、希伯來文和拉丁文三種語言寫成，這暗示有不同民族的人路過各各他，「髑髏地」。這本身就是奇恥大辱，因為路人們會盯著罪犯，高喊著尖酸譏誚的話語。再一次，聖經早已預言了眾人的譏誚（詩二十二6-8）。
　　被不辨是非的鳥合之眾譏消已經夠糟了，連以色列的首領們也加入了攻擊者的行列。他們提醒耶穌，他曾應許三天之內重建聖殿（太二十六61；約二19）。「你這拆毀聖殿，三日又建造起來的，可以救自己吧！你如果是神的兒子，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！」其實，正是他留在十字架上才證明了他的聖子身份。
　　猶太首領譏誚他自稱是救主。「他救了別人，不能救自己。·（太二十七42）他的確救過別人。可如果他救了自己，就沒有人可以得救1他來不是為救自己，乃是捨命作罪人的贖價。
　　4.被天父棄絕（太二十七45-56）
　　耶穌是早上九點被釘上十字架的；從九點到中午，他被懸掛在日光之下。但到了中午，突然有不可思議的黑陪籠罩了大地。這並不是沙塵暴或日食，像某些自由派作家所解釋的那樣，而是天降的黑陪，持續了三個小時，仿佛一切受造之物都在為造物主默哀。逾越節前，埃及有三天黑陪（出十21-23），而此時，當神的羔羊為世人的罪而死時，地上有三個小時的黑陪。
　　在黑暗降臨之前，耶穌至少說了三次話。兵丁釘他十字架的時侯，他禱告說，「父啊，赦免他們！因為他們所做的，他們不曉得。·（路二十三34）他同悔改的強盜講話，肯定他會進入樂園（路二十三39-43）。他也把自己的母親交給所愛的門徒約翰照顧（約十九18-27）。但黑暗來臨後，耶穌沉默了三個小時。　　三小時後，黑暗離開了。耶穌大聲賦著說，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這句話直接引自詩篇二十二篇1節。就是在那黑陪的時刻，耶穌替我們成為罪（林後五21）。他被父神棄絕！這段黑陪象徵了他所承受的審判，那時他為我們「受了咒詛」（加三13）。詩篇二十二篇2節提到白日和夜間，接著第3節讚美了神的聖潔。一個聖潔的神怎會喜悅那個成為罪的兒子呢？
　　耶穌是用希伯來文說這些話的。旁觀者不明白他講的是什麼，還以為他在呼求以利亞的幫助。如果他們認真聆聽並全面查考過詩篇二十二篇，就會明白真理。主又接連講了三次話。他說，「我渴了」（約十九28），這應驗了詩篇六十九篇21節。有人同情他，用醋沾他的嘴唇，其他人則等著看以利亞會不會來救他。
　　然後，他大聲賦著說，「成了！父啊，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！」在那一時刻他仍能高聲威叫，表明他能徹底地控制身體的機能。然後，他心甘精願地交出他的靈魂，斷了氣。
　　儘管他「因軟弱被釘在十字架上」（林後十三4），死時卻展現出了非凡的能力。三個奇跡同時發生：聖殿的饅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，地震使很多墳墓開了，有聖徒從死裡復活。慢子裂開象徵著通往神的道路已經開啟（來十14-26）。再也不需要聖殿、祭司、祭壇或祭物，因為耶穌已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。
　　地震讓我們想起神將律法順布給摩西時，西奈山上發生的情景（出十九16及以下）。各各他的地震表明律法的要求已經得到滿足，律法的詛咒被永遠廢除了（來十二18-24）。裂開的幔子象徵耶穌戰勝了罪；地震象徵他勝過並成全了律法；而聖徒的復活證明他擊敗了死亡。
　　聖經沒有說這些聖徒是誰；或許只是已死的普通信徒。欽定本聖經指出，耶穌復活之後他們才離開墳墓；新美國標準版聖經贊同這一觀點。很難相信他們週五下午就獲得新生，卻一直待在墳墓裡直到周日。新國際版聖經指出，這些聖徒是耶穌死時立即復活並走出墳墓的，但是直到耶穌復活之後，他們才進了耶路撒冷城。逾越節那天猶太人不大可能去墓地，因為他們擔心會被死者玷污。這些聖徒在那時復活，可能沒有人察覺。
　　這一切帶出了百夫長和看守耶穌之人的見證，「這真是神的兒子了！」這表明他們有得救的信心嗎？不一定。但它的確表明他們的心向真理敞開了。　　耶穌死時，門徒中只有約翰在十字架旁（約十九35）。但是，有很多婦女遠距離觀看，無疑是耶穌服侍時協助過他的那些人（路八2）。馬太記錄了三個女人的名字：抹大拉的馬利亞，曾有七個鬼從她身上被趕出來（路八2-3）；雅各和約西的母親馬利亞，復活日那天她也在墳墓前（太二十八1；可十六1）；還有雅各和約翰的母親撒羅米，她曾祈求耶穌讓她的兒子坐在他左右邊。看到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時，她心裡是什麼感受呢？
　　5.被看守的墳墓（太二十七57-66）
　　要不是亞利馬太的約瑟和尼哥底母的介入（約十九38），耶穌的身體可能得不到妥善的安葬。儘管他們沒有公開認信，但約瑟和尼哥底母此時已經信了耶穌。神把他們隱藏起來，讓他們能夠照看耶穌的身體。約瑟是個有錢人，他預備了新墳墓，這就應驗了以賽亞書五十三章9節的預言：「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；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」。
　　那座墳墓不大可能是約瑟為自己預備的。他很富有，當然不想被埋在刑場附近。他是為耶穌預備的那座墳墓，地址就選在各各他附近，這樣他和尼哥底母就可以迅速埋葬基督的身體。他們很可能待在園子裡等著耶穌死亡。當他們把耶穌的身體從十字架上取下來的時候，自己就被污穢了，沒法再吃逾越節的筵席。但是這又有柯妨呢？他們找到了神的羔羊1與耶穌的朋友充滿愛的照料相對應的，是猶太領袖的陰謀詭計。門徒忘了主會在第三天從死裡復活的應許，但敵人們記得清清楚楚。彼拉多同意了領袖們的提議，派士兵嚴密看守耶穌的墳墓。士兵們在墓石上貼上羅馬官方的封條。所有這一切都是出於神，因為這下再沒有人一無論是敵是友，可以榆走耶穌的身體。但猶太首領和羅馬政府沒有意識到的是，他們竟聯手證明了耶穌基督的復活。
研習題
1.我們怎麼知道，即便兵丁的羞辱和虐待也是神計劃的一部分？
　　2.為什麼要趕緊將耶穌釘十字架？
　　3.耶穌已經被釘十字架，為什麼仍有兵丁看守？
　　4.在你看來，彼拉多為什麼寫了「這是猶大人的王，拿撒勒人耶穌」這塊牌子掛在耶穌頭上，而且不肯修改？
　　
